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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地政局　函

地址：臺北市市府路1號3樓北區

承辦人：蕭佑嘉

電話：02-27287434

傳真：02-27202068

電子信箱：oa-0697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9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地價字第105325289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都市發展局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(32528900A00_ATTCH1.pdf、32528900A00_ATTC

H2.pdf)

主旨：轉知本府都市發展局函轉內政部函關於都市更新條例第46

條第1款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第1項、第2項所

定「更新期間」執行疑義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都市發展局105年9月14日北市都授新字第10514318

200號函辦理，並檢送該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。

二、副本抄送本局測繪科、土地登記科、地權及不動產交易科

、地用科、土地開發科（以上均含附件）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所隊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測繪科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登記科(含附件)、臺

北市政府地政局地權及不動產交易科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地用科(含附

件)、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科(含附件) 2016-09-21
10:22: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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